
地方减贫 “分类瞄准” 治理绩效实证研究
———基于“激励响应－机制执行”视角

白浩然

【摘要】在脱贫攻坚等重要治理领域，地方政府的激励响应行为与分类施策
机制如何影响绩效生产，是有待厘清的问题。论文基于“激励响应－机制执行”
视角，选取Ａ县减贫“分类瞄准”案例作初步探索。研究发现， “分类瞄准”
将贫困户划定为“一般户”与“重点户”，实施差异化帮扶，旨在回应精准脱
贫“帮能援手”与“保障兜弱”的目标导向。但是，双重目标的实现样态并不
均衡，减贫成效凸显“兜弱”导向。剖析绩效形塑机理，论文认为地方政府受
“减贫人口规模最大化”激励信号的驱动，从快从速的执行风格成为其达成绩效
的理性选择。然而，产业发展的同质化竞争与市场波动弱化了“帮能”功效，
政府部门瞄向“重点户”的专项转移支付则强化了“兜弱”效应。由此，在农
村减贫“帮能援手”功效未充分溢出的情境下，地方政府面临发展型项目效果
巩固与“兜弱”型资源支出规模增加的压力。基于实证结论，论文进一步提出
了助推乡村振兴实践的政策建议：一是在治理框架内统合“发展”与“兜弱”
价值，注重政策设计的平衡性；二是优化激励信号设计，使之适配治理需求；
三是加强府际互动与治理信息共享，推动纵向政府间关系转向“协作－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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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进入新时期，精准治理成为政府运作的价值导向。精准脱贫作为打赢“三
大攻坚战”的必要举措，为理解治理实践的精准取向提供了例证。

已有研究不乏探讨减贫治理的精准属性（黄承伟，２０１６；李小云等，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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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燕继荣，２０２０），“过程－阶段”分析作为学理解释的主流路
径，研究者或从府际互动视角下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过程入
手（殷浩栋等，２０１７；李振等，２０２０），或从事本主义视角下的“识别－帮扶
－管理－考核”阶段切入（汪三贵、郭子豪，２０１５；王介勇等，２０１６），探寻
精准治理逻辑。然而，多数文献在推进研究深度的同时，留存了局限：一方面，
现有研究对“地方政府减贫何以精准”的回应略显薄弱①，缺乏对机制创新细
节的深入挖掘。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多详尽论证的是制度安排与组织结构对政
府行为取向的影响，治理机制与绩效的联系未被精确识别，“精准治理逻辑如何
影响绩效产出”的问题尚待系统研究。

治理机制作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载体，作用方向映射出政府
治理逻辑；机制的内容设定与基层执行过程，则是影响治理绩效的主要变量。
在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国场景的精准扶贫已经进入历史状态，填补上述局限
的学理努力仍将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在前期调研过程中，笔者留意到：在打
赢攻坚战语境下，地方政府不仅负责将政策目标转译为行动方案（吕方、梅琳，
２０１７），还通过机制创新来响应精准施策要求，兼具风险规避、绩效出新意义
（盛智明，２０１７；刘军强等，２０１７）。基于弥补文献局限考虑，本文拟将分析重
心瞄向减贫机制与绩效生产的递进链条，定量评估治理机制的影响效应，继而
为理解减贫战略的地方实践效能提供新认识。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减贫机制创新举措———“分类瞄准”的考察，增进
对“战略实践何以精准”与“精准治理绩效如何”问题的理解。具体而言，
“分类瞄准”指地方政府在贫困识别环节，依据贫困户在家庭生计条件的差异，
将之纳入“一般户”或“重点户”分组并给予差异化帮扶，据此回应精准治理
要求。通过整合扶贫开发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该机制成为减贫绩效生成
的微观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一机制实践折射出了减贫战略所蕴含的“帮能援
手”与“保障兜弱”两重平行性价值导向：对“一般户”的帮扶表征着“帮能
援手”作用，撬动瞄准对象的内生发展能力；对“重点户”的帮扶讲求夯实
“保障兜弱”功效，嵌入政府力量以兜底基本生活诉求。辨识上述价值导向与相
应绩效样态的学理意义显而易见，但这在现有文献中缺乏纵深讨论。聚焦“分
类瞄准”创新机制，本文缘起于如下问题意识：受制于减贫政策供给逻辑与瞄
准对象发展能力等多重条件制约，“分类瞄准”划定的不同群体在减贫效果上可
能存在组间差异，此种差异将反映“帮能援手”与“保障兜弱”导向的现实关
系。诊断治理绩效的组间差异，需要进一步回答：地方政府高位推动的减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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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论及的“地方政府”主要指负责抓落实的县乡两级政府。



制是否均衡回应了双重价值导向？
本文以连片特困地区Ａ县作为田野地点，考察“分类瞄准”机制实践对减

贫绩效的影响。文章论证结构如下：首先，在评述文献后阐述拓展方向，发展
研究视角与假设；其次，回顾Ａ县减贫历程，运用实地数据诊断“分类瞄准”
治理绩效，廓清减贫战略导向的现实定位；最后，整合质性资料，解释治理绩
效的形塑机理，提出乡村振兴施策的针对性建议。

二、文献评述与研究视角

（一）文献回顾：理解减贫治理精准取向的主要视角
中国减贫何以实现精准治理，是一个饱含重要价值的问题。其中，公共管

理学科方向的讨论多围绕“过程－阶段”的分析路径展开，具体体现为府际互
动视角下的过程分析与事本主义视角下的阶段分析。

既有的秉持府际互动视角的文献，将多层级政府间关系与权责配置作为分
析基础，通过考察政治动员、责任分解与考核反馈等过程，阐述以党委、政府
为核心构建“大扶贫”格局的典型经验，提出了“压力型减贫”“运动其外与
常规其内”等分析性概念（邢成举，２０１６；徐明强、许汉泽，２０１９）。同时，
另有不少文献特别留意了地方政府行为背离精准意涵的呈现面向，如地方政府
“改写”政策（张文博，２０１８）、规避上级负面注意力致使政策目标难以协调
（章文光、刘志鹏，２０２０）、“自保式执行”衍生治理偏差（李棉管，２０１９）。这
些研究对地方政府采取权宜性策略的理性行动偏好作了深入解析。

事本主义视角下的阶段分析以绝对贫困的情境属性与治理规范作为出发点，
将精准内涵解构为具有时序差异的“识别———帮扶———管理———考核”四个阶
段。一方面，此方向的文献认为治理贫困的有效路径，有赖于政府主体在诊断
情境属性的基础上形成“需求导向”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文献以逐次递进
的四阶段为基准，探寻了影响精准治理效能的现实原因。代表性例证如：在贫
困识别阶段，重点在于确定政策对象、构建资源分配格局（朱梦冰、李实，
２０１７；安超，２０１９）；在帮扶管理环节，基层政府对扶贫项目的选择（许汉泽、
李小云，２０１７）、政策执行（傅利平等，２０２１）、驻村干部帮扶互动则是影响治
理效果的关键要素（郭小聪、吴高辉，２０１８）；在精准考核环节，“责任到人”
“回头看”举措旨在强化治理效果的可负责性（周飞舟、谭明智，２０２０；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脱贫不脱责任”成为中国决胜绝对贫困的一个显著特征。

虽然以上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减贫运作逻辑提供了有益启发，但仍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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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填补：
其一，就府际互动视角下的过程分析而言，现有研究着重关注的是减贫治

理的组织动员面向，较少将施策机制与减贫成效纳入同一框架作整合考察。即
使有文献捕捉到了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异质性，这些研究多将行动主体理解作
“变通乃至扭曲政策目标的行动者”，“创新治理机制促进绩效生产”的另一面
向则被忽略。

其二，事本主义视角下的阶段分析，它的认识论可追溯至政策学家拉斯韦
尔开创的“阶段启发法”（Ｌａｓｓｗｅｌｌ，１９５６）。这种认知取向将战略执行图景简化
为不同时序阶段，视角实显静态和线性，并未与研究对象的真实演进历程完全
贴合。更重要的是，中国减贫治理的精准取向根植于具体经验细节，恰是情境
嵌入导向的治理机制构成了绩效生产的微观基础。倘若将减贫实践的精准属性
分析停留在“阶段启发”传统，实则应当提防解释上的过度简化问题。

（二）视角转向：从“过程－阶段”分析到机制诊断
本文努力的方向在于，通过聚焦地方减贫“分类瞄准”的运作实践，将视

角转向机制分析，廓清精准治理逻辑与绩效生产的内在关联。在把握既有研究
贡献的基础上，我们可将机制分析的学理价值简括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接续府际互动视角下的过程分析传统，将机制理解为地方政府在
组织结构约束下积极推行的干预举措。机制既是地方政府治理逻辑的具体承载，
亦作为绩效生成链条而存在。质言之，辨识影响减贫绩效生成的基础性机制，
恰是理解治理逻辑的关键切口。

另一方面，突破事本主义视角下阶段分析的线性解读。在延绵递进的时间
脉络中，治理机制的干预效应具有持续性，实证分析的重点之一便是准确评估
治理机制的影响效应。考虑到治理机制在本质上脱胎于特定的组织结构，且结
构特征与权责安排共同形塑了机制的目标指向，故有必要将机制带回结构进行
检视，避免仅就机制论绩效的分析倾向。
１ ． 将“机制”带回结构：多层级政府的委托－代理与激励响应
中国纵向政府间的治理结构可用“委托－管理－代理”模型拟喻（周雪光、

练宏，２０１２）。考虑到减贫情境“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特征，笔者建立了
“省—县—乡（镇）政府”为行动主体的多层级政府委托代理框架（如图１所
示）。我们从与之相关的运行动力、权责安排、激励信号与行为响应等维度切
入，解读分析框架的实证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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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首先，从运行动力来看，减贫结构中的科层行动过程受制于刚性治理时限
的驱动（白浩然等，２０２０）。如果说精准取向的施策理念旨在促使地方政府关注
治理质量，“倒排时间表”的减贫路线设定与多重压力（见表１）则强化了管理
方兼顾效率的紧迫诉求。同时，由于情境化的治理信息为管理方掌握，加之委
托方调动地方治理积极性的考虑，管理方获得了充分的执行自主权。据此，形
成命题１：压力传导促使管理方强化绩效达标意识，加之委托方将多重权责下放
至管理方，这为后者创建治理机制施策提供了必要条件。

表１　 地方政府面临的典型压力类型

压力类型 特征
刚性时间约束 贫困县党委、政府须在省级政府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脱贫任务
指标完成与考核 上级派发的考核指标是评估地方减贫效果的关键标尺

相对绩效竞争
省级政府设置“年度减贫人口规模”等指标量化各贫困县的排名
位次，将排名位次与激励资源分配挂钩，旨在强化地方政府争先
创优意识

回应民生诉求 地方政府须及时回应贫困群体的差异化诉求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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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了实现有效的治理激励，需要将管理方的注意力调整至委托方设
定的目标。前期调研发现，委托方不仅通过弱化ＧＤＰ考核权重等举措予以影响，
而且形成了以“年度贫困人口减少规模”与“辖区相对绩效排序”为代表的激
励信号①。由于激励响应效果与管理方获得的财政资金奖励、主政官员晋升机会
高度相关，故管理方有较强动力将任务转包给代理方，以形塑“一竿子插到底”
效应，响应激励信号。据此，形成命题２：代理方的执行过程是影响绩效产出的
关键所在。代理方对激励信号和刚性任务的响应，可通过“激励响应力度”“激
励响应难度”“机制执行”与“减贫绩效”维度测量。
２ ． 机制实践的第一重影响：代理方的激励响应与治理绩效
将机制放置在治理结构中考察，其分析重点之一是辨识代理方的激励响应

对减贫绩效的影响。就激励信号具有的积极功能而言，它将驱动代理方从快推
进方案实施，故能固化责任并驱动绩效生产。不过，就抓包任务过程来看，代
理方能否达到较好的治理绩效，不只受制于可信激励的驱动，还应考虑治理能
力的强弱与情境差异：当任务难度超出治理能力所能承载的负荷时，“责多能
弱”的问题显现，相对有限的治理能力难以应对这一困境。一旦代理方采取
“策略性扶贫”等非正式路径释放压力总量（邢成举，２０１６），便会造成绩效
折损。

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选取“激励响应力度”与“激励响应难度”两个变
量，检验代理方的响应行为对减贫绩效的影响。其中，“激励响应力度”反映了
代理方对激励信号的响应状况，力度越大，表明主政官员的关注度越高，越有
可能增加资源投入，进而对治理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激励响应难度”反映了代
理方落实任务的困难程度，难度越大，对治理能力与资源投入的要求愈高。当
代理方处于“责多能弱”状态时，纵向传导的压力与激励信号难以完全转换成
治理动能，进而可能对绩效产生负向影响。

整合以上分析，提出假设１及假设１ａ、假设１ｂ：
假设１：代理方的激励响应显著影响减贫绩效。
假设１ａ：代理方的激励响应力度对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１ｂ：代理方的激励响应难度对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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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印发于２０１５年的《南省脱贫摘帽考核奖惩办法》提出“实施贫困县减贫成效奖
励。对年度贫困人口减少规模居前１０位的贫困县，每县由省级给予奖励１０００万元”。不难发
现，在脱贫攻坚初期，尽管“两不愁三保障”是地方政府需要完成的总体目标，但是，实际
上“减贫人口规模最大化”是作为实质性的治理激励而存在的。



三、研究案例：“分类瞄准”的地方实践

（一）案例简介
选取南省Ａ县作为研究地点。Ａ县所处的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最贫困山区

之一，案例具有典型性。
将视域转向省级层面，南省脱贫任务尤为繁重。２０１５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召开后，省级下达了２０１６年脱贫计划，Ａ县连同Ｌ市以外的１１个县被选为
首批计划脱贫县。具体到Ａ县，省级派发了“２０１６年减贫１２９００人、年末贫困
发生率控制在２ ８８％，计划减贫率５３ ３２％”的年度任务①。调研获知，Ａ县减
贫呈现以下特征：

其一，采取“任务中心化”的方式高位推进。作为Ｌ市首个计划脱贫县，Ａ
县专门建立县委书记、县长负总责的双组长工作责任制，形成了工作坠底、上
下联动的治理网络。

其二，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撬杠作用，调动企业、金融部门等主体的积极
性，形成了多方参与的“大扶贫”格局。

其三，创新“分类瞄准”机制，回应贫困群体的差异化诉求（见表２）。
２０１６年，Ａ县将贫困识别阶段选出的贫困户划分为“一般户”与“重点户”
（“重点户”由符合低保或“五保”条件的贫困户构成），强调入户帮扶要改变
“大水漫灌式”做法。２０１７年，Ａ县在总结上一年度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将
“分类瞄准”作为工作重点，从三个维度进行了内容优化：（１）采用色卡管理
方式，将两类贫困户标识为“蓝卡户”与“红卡户”；（２）县政府发文明晰了
差异化的“菜单式”举措，提出每户贫困户至少享受３项扶持政策；（３）由扶
贫办选择龙头企业并签订合作协议，由企业利用新增债券、专项扶贫资金带动
贫困户增收。

从治理结果看，Ａ县减贫历程生动演绎了压力型治理图景：２０１６年年末，
脱贫退出４７７７户、１８３１９人，贫困发生率降至１ ５２％，超额完成省级派发的年
度计划。后经国家检查，Ａ县于２０１８年９月退出贫困县序列，正式成为Ｌ市首
个脱贫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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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２个计划脱贫县面临着紧迫的指标完成压力。有１１个县的计划减贫率超过３５％，
其中４个贫困县的计划减贫率超过５０％；省级下达减贫人口数超过１万人的贫困县多达５个。



表２　 Ａ县２０１７年“分类瞄准”划定的帮扶举措
一般（蓝卡）户 重点（红卡）户 入户帮扶政策

√ √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民房保险、教育
扶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产业保险、农业支持保护
补贴、森林抚育补助、退耕还林补助、劳动力转移技
能扶贫、公益性岗位和政府购买村级服务性岗位、农
危改政策、产业发展循环金政策、太阳能热水器补
助、节柴灶补助、单项项目扶持（共计１５项）

× √ 股权或资产收益扶贫
× √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注：“√”“×”表示贫困户能否获得相应的帮扶举措。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分类瞄准”：一项机制创新
１ ． “分类瞄准”的创新瞄向
就本质而论，本文关注的“分类瞄准”是地方政府进行制度衔接与机制整

合的创新实践，涉及精准扶贫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创新初衷在于回应中
央提出的“因户施策”要求，促使瞄向不同群体的帮扶政策“找对穷根、明确
靶向”，提升精准治理效能。２０１４年，国务院扶贫办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
作方案，要求各地通过建档立卡程序识别贫困户，该方案得到迅速落实。２０１６
年９月，民政部等多个部门共同发文，要求对符合低保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实
行政策性保障兜底，实现“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在此背景下，各地愈加注重对
农村低保与贫困群体的双向认定，但在分类划定上不尽相同①。

以Ａ县为例，对于劳动发展能力较好，但因技能匮乏或受灾等原因致贫的
农户，县级政府进行“分类瞄准”时将其选入“一般户”，提供产业扶贫、劳
动力转移培训等赋能型举措（或言之“授人以渔”型举措），引导农户经由提
升发展能力以改善生活，减贫战略“帮能援手”的功用凸显。同时，对于劳动
能力相对更弱、因身体残障或患病原因致贫的农户，县级政府将之纳入“重点
户”。与“一般户”相比，“重点户”另可得到针对性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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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云南省昆明市、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实施“五色卡管理”；江西省井冈山市实
施“三色卡管理”，将贫困群体划分为红卡户、蓝卡户和黄卡户；Ａ县实施“两卡管理”，将
政策对象划定为一般户（蓝卡户）、重点户（红卡户）。



产收益扶贫等“兜弱”型举措（即“授人以鱼”型举措）①，减贫战略“保障
兜弱”的功能凸显。由此，基于机制运作实践，本文提出命题３：“分类瞄准”
及其差异化帮扶，构成了县域减贫绩效生产的微观基础。作为代理方的乡（镇）
政府执行该机制，回应“帮能援手”与“保障兜弱”两重价值导向。
２ ． 机制实践的直接影响：“分类瞄准”与治理绩效
由Ａ县减贫案例可知，“分类瞄准”通过区分“一般户”与“重点户”的

组间差异，采取因户制宜的帮扶方法，形成了差异化的农户减贫路径。在“分
类瞄准”的治理过程中，我们尚不得知是赋能型举措为代表的“帮能援手”功
能凸显，抑或是“兜弱”型举措为代表的“保障兜弱”作用更加显著，需要进
行实证检验。据此，提出竞争性假设：

假设２ａ：“分类瞄准”实践下的减贫绩效无显著差异。
假设２ｂ：“分类瞄准”显著影响减贫绩效。
在假设２ｂ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
假设２ｃ：与“保障兜弱”相比，地方减贫“帮能援手”的作用更加显著。
假设２ｄ：与“帮能援手”相比，地方减贫“保障兜弱”的作用更加显著。

四、实证结果

（一）数据
运用Ａ县２０１６年的减贫数据进行检验。该数据由县级扶贫办公开，涉及下

辖７个镇、５个乡脱贫退出的４７７７户，共计１８３１９人。其中，“一般户”３２４９
户、“重点户”１５２８户（含１５１０户低保户与１８户“五保”户）。该数据系截面
总体数据，可用于诊断Ａ县减贫初期“分类瞄准”的影响效应。原始数据主要
涉及农户层面，研究按照“乡（镇）—行政村—农户”嵌套逻辑作匹配扩展，
参考资料涉及Ａ县年鉴、政府工作报告等，并形成最终数据库。另外，笔者曾
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多次赴Ａ县调研，其间对县扶贫办、村“两委”与扶贫工作
队、脱贫户开展访谈，获取的质性资料有助于提高实证分析的结论效度。

（二）变量
１ ． 被解释变量
减贫绩效是衡量治理效果是否达到既定要求的评价标准。精准扶贫实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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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Ａ县资产收益扶贫为例，由县级政府选择龙头企业，按“每年有偿使用、五年偿
还本金”的办法予以企业资金支持，用于带动贫困户增收。



来，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贫困退出考核指
标。其中，衡量贫困人口退出的依据是“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
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参照该标准，如果某一
农户满足脱贫条件，“两不愁、三保障”与“年人均纯收入达标”均是不可或缺
的必要条件。研究默认脱贫户符合“两不愁、三保障”，选取“年人均纯收入超出
２０１６年国家扶贫标准（２９５２元）的幅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为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２ ． 解释变量
（１）“分类瞄准”下的农户分组。用Ｔｙｐｅ表示农户脱贫前的类型，即“一

般户”或“重点户”。当Ｔｙｐｅ取值为１时，表示所属类型为“一般户”；取值为
０时则是“重点户”。

（２）代理方的激励响应力度。乡（镇）政府处于科层末端，负责落实辖区
各村贫困人口的退出工作，是各重压力的接受者与任务抓包者。结合南省脱贫
实践可知，省级实施方案将贫困人口减少规模与排名奖惩激励挂钩，是将“贫
困人口减少规模”作为激励信号的典型体现。基于此，运用“各乡（镇）２０１６
年脱贫人口数”与“Ａ县２０１６年脱贫人口数”的比值（百分比转换）测度激励
响应程度，表示作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各乡（镇）２０１６年脱贫人口数
Ａ县２０１６年脱贫人口数 × １００ （１）

（３）代理方的激励响应难度。考虑到贫困现象的插花分布特征，农户所在的
行政村具有贫困村与非贫困村之分。较之非贫困村，贫困村的基础设施、人均可
支配收入多不及前者，贫困户占比更高。对乡（镇）政府而言，下辖贫困村越多，
治理难度愈大。基于此，运用“各乡（镇）所辖贫困村数量”与“各乡（镇）
所辖行政村总数”的比值（百分比转换）测量激励响应难度，表示作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各乡（镇）下辖贫困村数量
各乡（镇）下辖行政村总数× １００ （２）

３ ． 控制变量
影响贫困现象形成的现实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基础

设施等外因，也有贫困人口技能缺失等自身因素（符平、卢飞，２０２１），控制乡
（镇）、村域和农户层面的变量见表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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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户致贫原因”的构成维度包括“交通条件落后” “缺乏技术” “缺乏劳动力”
“缺水”“缺土地”“缺资金”“因病”“因残”“因学”“因灾”“自身发展动力不足”１１个。
基于类型降维的考虑，本文从导致贫困的资源匮乏视角切入，将“交通条件落后” “缺水”
“缺土地”归类为“情境要素匮乏型贫困”；将“缺乏技术”“缺乏劳动力”“缺资金”“因
学”归类为“发展要素匮乏型贫困”；“因病”“因残”“因灾”归纳为“能力要素匮乏型贫
困”；“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自成一类，概括为“改变生计动力匮乏型贫困”。



表３　 控制变量
层次 变量 备注
乡（镇）
层次

（１）是否是“贫困乡”（ｔｏｗ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赋值为１或０
（２）是否是“少数民族乡”（ｔｏｗ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赋值为１或０
（３）乡（镇）２０１５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ｔｏｗｎ＿ ｉｎｃｏｍｅ） 取对数形式
（４）乡（镇）至县城的公路里程数（ｔｏｗ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分析单位取公里
（５）乡（镇）２０１５年农村人口数（ｔｏｗ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取对数形式

村域层次（１）是否为“贫困村”（ｖｉｌｌａｇ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表征整村贫困程度
（２）行政村至乡（镇）公路里程数（ｖｉｌｌａｇｅ＿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表征村庄的地理邻近性
（３）行政村人均耕地面积（ｖｉｌｌａｇｅ＿ ｐｅｒ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表征农地资源禀赋状况
（４）村民小组数（ｖｉｌｌ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表征自然村（组）治理规模
（５）常年外出务工人数的对数形式（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ａｂｏｕｒ） 表征村庄的空心化程度

农户层次（１）户主年龄（ａｇｅ） 用于诊断年龄变量影响
（２）农户家庭人口数（ｓｃａｌｅ） 表征农户家庭规模
（３）农户致贫原因（ｃａｕｓｅ） 表征农户致贫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描述性分析
原始数据涉及４７７７户。考虑到少数农户的特殊性，数据分析时予以剔除：第

一，１５２８户“重点户”中，涉及“五保”户１８户。这部分农户缺乏家庭生计或
代际赡养支持，由政府采取集中或分散供养方式救助，减贫路径极具特殊性。第
二，剔除极端值，涉及ＭＷ镇某农户。最终数据分析范围降至４７５８户。详见图２。

图２　 不同乡（镇）“分类瞄准”治理绩效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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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域层面看，“一般户”与“重点户”的减贫绩效均值分别为８６９ ９１０、
１０１４ ０８６，两者相差约１４４个单位。在乡（镇）维度，除却ＹＢ镇的“一般户”
减贫绩效均值高于“重点户”，其余６个镇５个乡均呈现“重点户＞一般户”的
特征。由此，需要追问：“分类瞄准”的绩效差异是否显著？

（四）模型设定与检验
１ ． 模型设定与适用性
考虑到“乡（镇）—村庄—农户”的情境嵌套特征，选用三层线性模型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诊断减贫绩效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ＬＥＶＥＬ －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ｊｋ ＝ π０ ＋ π１Ｓｃａｌｅ ＋ π２Ｔｙｐｅ ＋ π３Ａｇｅ ＋ π４Ｃａｕｓｅ ＋ ｅ （３）
ＬＥＶＥＬ －２

π０ ＝ β００ ＋ β０１ ＶｉｌｌａｇｅＰｏｖｅｒｔｙ ＋ β０２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 β０３ Ｐｅｒ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 β０４ Ｎｕｍｂｅｒ ＋ β０５
Ｌａｂｏｕｒ ＋ ｒ０ （４）

ＬＥＶＥＬ －３

β００ ＝ γ０００ ＋ γ００１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 γ００２ ＴｏｗｎＰｏｖｅｒｔｙ ＋ γ００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 γ００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γ００５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γ００６ Ｉｎｃｏｍｅ ＋ γ００７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Ｕ００ （５）

式（３）中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ｊｋ为ｋ乡（镇） ｊ村第ｉ个农户家庭的减贫绩效，π０
表示ｊ村的平均绩效，ｅ表示农户层面的残差项（方差为σ２）。式（４）中的β００
表示ｋ乡（镇）的平均绩效，ｒ０是村级层面的残差项（方差为τπ）。式（５）中
的γ０００为考虑了所有观测农户的平均绩效，Ｕ００是乡（镇）层面的残差项（方差
为τβ），模型总变异Ｖａ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ｊｋ）＝ σ２ ＋ τπ ＋ τβ。对应地，π１至π４ 表示农
户特征变量对减贫绩效的影响，β０１至β０５表示村级变量对ｊ村平均绩效的影响，
γ００１至γ００７考察的是乡（镇）层面变量的影响效应。将模型设定为非随机变化斜
率的形式，层１和层２均不包含随机误差。

三层线性模型的适用前提在于检验各层级的差异程度。笔者建立零模型了
解各层级对总方差的分解情况（见表４模型１），可见层１至层３各分解总方差
的７９ ０７％、１５ １３％、５ ７９％，农户减贫绩效在村庄、乡（镇）之间存在明显
差异，因此选用该模型是合适的。在零模型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层２、层１变
量，最后加入所有变量，形成模型２至模型４。
２ ． 回归结果
表４显示，相较于零模型，模型２加入层２变量后，层２方差成分由４２８５２ ５５８

下降到３９９４１ ３８６。模型３仅加入层１变量，层１方差成分亦有所下降，可见
“分类瞄准”的划定类型对减贫绩效具有显著影响。模型４为完整模型，层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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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３方差成分均呈现降低趋势，说明模型拟合度相对更好。

表４　 多层线性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截距 ８４８ １１４

（４３ ３４７）
８４３ ６４１

（４３ ０１６）
８４８ ０４１

（４２ ５９０）
８５４ ４４８

（３０ ３９３）

Ｔｙｐｅ
－ １４０ ３２０

（２８ １４０）
－ １４０ ００６

（１５ ７０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１７ １５２

（２３ ２５８）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２ ８８６

（６ ３６２）
层１变量 不包括 不包括 包括 包括
层２变量 不包括 包括 不包括 包括
层３变量 不包括 不包括 不包括 包括

随机效应方差成分
层１ ２２３９１９ ４５１ ２２３９７６ ９７９ ２１８４２６ ９４７ ２１８５１１ ２８４

层２ ４２８５２ ５５８ ３９９４１ ３８６ ４００８７ ２５１ ３６４０３ ９１６

层３ １６４０９ ６５４ １６３９８ ８１０ １５９０４ １６７ ５１８０ ７５５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 ７２３６１ ２４２ ７２３５５ ６４０ ７２２３８ ９５６ ７２２２３ ０５６

估计参数 ４ ９ ８ ２０

注：上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１％、５％和１０％的显著
性检验。层次１的Ｎ为４７５８，层次２的Ｎ为１４６，层次３的Ｎ为１２。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基于模型４，发现：（１）乡（镇）政府的激励响应力度与难度均未显著影
响绩效，假设１ａ和１ｂ未通过检验。（２） “分类瞄准”的减贫绩效存在显著差
异，“一般户”的减贫绩效显著低于“重点户”，假设２ｂ得到证实。
３ ． 异质性与稳健性分析
模型４显示，行政村整村的贫困程度与减贫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①，推

测“分类瞄准”绩效在不同类型的村庄中可能存在异质性。据此，在模型４的
基础上纳入“分类瞄准”与“村庄是否为贫困村”的交乘项，结果见表５模型
５，二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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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异质性及稳健性分析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Ｔｙｐｅ － １４１ ２３１ － １４０ ５４３ － １５９ ９６５ － １５９ ７４２ － １５９ ９６５ － １５９ ９６５

（１６ ８４５） （１５ ７１８） （１７ １９７） （１６ ３３４） （１６ ３２６） （１６ ３２６）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１７ １３７ － ３０ ４１９

（２３ ２６０） （１６ ９５２）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２ ８８８ ６９ ５６４

（６ ３６３） （３５ ５４２）
交乘项 ７ ０３２

（３４ ９２１）
Ｎ ４７５８ ４７５８ ４７５８ ４７５６ ４７５８ ４７５８

估计模型 ＨＬＭ模型 ＨＬＭ模型
控制乡
（镇）层
面固定效应

半径匹配＋
乡（镇）
效应

核匹配＋
乡（镇）
效应

近邻匹配＋
乡（镇）
效应

注：上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１％、５％和１０％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分析结果整理。

变更解释变量，对乡（镇）政府的激励响应进行稳健性检验：（１）将“激
励响应力度”的代理变量变更为各乡（镇）２０１６年年末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
率。（２）将“激励响应难度”的代理变量变更为农户居住情境的贫困深度（赋
值０至３）①，并将该变量调整至层２。结果见模型６，激励响应力度与难度的影
响均未通过５％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变更估计模型，将三层线性模型调整为控制乡（镇）效应的固定模型（模
型７），“分类瞄准”绩效影响的估计系数与基准结果保持了较高一致性。在此
基础上，采用“倾向值匹配＋回归估计”的策略，解决农户分组存在的选择偏
误问题，模型８至模型１０报告了基于半径匹配、核匹配、近邻匹配方法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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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考已有文献，选取三个子项的加总得分刻画农户生活处境的贫困深度：一是农户
常住地是否为贫困村（取值１或０）。二是农户常住地是否位于县域交界。在南省地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获取比例尺为１４７ ６万的地图，辅助运用百度地图判断行政村是否与县域边界
重叠，如符合则取值为１，反之为０。三是农户常住地的海拔。居住地海拔越高，进行农业生
产的制约越大。研究考虑Ａ县最高海拔为３４２９米、最低海拔为７４８米，取中间值２０８８ ５米
作为基准，若农户常住地海拔高于２０８８ ５米，赋值为１，反之赋值为０。形成加总变量进入
模型，基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考虑，笔者剔除了原有模型中“村庄是否是贫困村”的变量。



处理效应，回归系数在１％水平显著，表明“分类瞄准”绩效差异显著这一结论
是稳健的。
４ ． 绩效差异的主要来源
基准回归显示，致贫原因未对减贫绩效产生显著影响①，表明地方政府“找

准穷根”的帮扶政策产生了积极的阻贫效应。采用分组回归策略，检验不同致
贫原因视角下两类群体的生境改善效应，结果见表６模型１１至模型１４：“分类
瞄准”绩效在发展要素匮乏与能力要素匮乏的类型中存在显著差异。

表６　 不同致贫视角下的“分类瞄准”绩效
情境要素匮
乏型模型１１

发展要素匮
乏型模型１２

能力要素匮
乏型模型１３

改变生计动力
匮乏型模型１４

样本筛选
模型１５

Ｔｙｐｅ － ５６ １３９ － １６５ ６０１ － １８６ ９３４ － ２８ ６２８ － ７７ １００

（１８４ ３４６） （１８ ９３８） （４５ ３２９） （１１３ ７６５） （３８ １８２）
Ｎ总计 ４４ ４１０１ ４８４ １２９ ２１５１

一般户 ３１ ２８７６ ２５７ ８５ １９３０

重点户 １３ １２２５ ２２７ ４４ ２２１

注：上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１％、５％和１０％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最后进行样本筛选检验。缩小农户样本范围，选取原始数据中致贫原因为
“因病或因灾”的“重点户”、致贫原因为“缺乏技术或资金”的“一般户”，
样本规模降至２１５１户［涉及１２个乡（镇）１２６个村］，结果见模型１５，两类群
体的减贫绩效差异仍然显著。据此，有理由认为“分类瞄准”下的绩效生成路
径存在显著差异，地方减贫治理呈现出“保障兜弱”的非均衡特征，假设２ｄ得
到证实。

五、“分类瞄准”绩效形塑机理

刚性时限约束下的乡（镇）政府激励响应并未对治理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且典型区别于“分类瞄准”机制的干预效应，这一发现实际上反映了激励信号
与施策机制在影响绩效路径上的差异性。结合实地调研，本文将绩效形塑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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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入具体情境剖析，为实证结果提供机理解释。
（一）激励响应面向
在纵向层级政府结构中，治理激励响应与绩效生产压力均最终传导至乡

（镇）政府，图３描绘了不同乡（镇）政府的激励响应与减贫绩效的总体特征。
基于该图，我们将尝试厘清乡（镇）政府对激励信号的响应逻辑。

图３　 乡（镇）政府激励响应力度、难度与减贫绩效
注：图示右侧数值表示激励响应力度、难度的赋值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 ． 激励信号响应与情境内在属性的“对冲效应”
一方面，乡（镇）政府的激励响应力度为何未显著提升减贫绩效？一个可

能的解释是，激励信号对“减贫人口规模最大化”的偏好，内在地关联了贫困
程度更深的乡（镇）。换言之，由于县级政府业已处在“多个管理方就激励指标
开展横向竞争”的情势氛围（王刚、白浩然，２０１８），其要在多个县级政府响
应激励的效果排序中占据有利位次，这间接决定了贫困人口或贫困村占比更大
的乡（镇）将分摊数量更多的减贫人口［同理，贫困人口基数少的乡（镇）对
达成激励目标的贡献权重低］。然而，囿于这部分乡（镇）的贫困深度更大，乡
（镇）政府在响应激励信号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克服情境贫困深度具有的阻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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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这从结果来看并不必然带来减贫效果的显著改善：ＤＣＳＸ镇、ＬＳ少数民族
乡与ＨＱ少数民族乡三个贫困乡（镇）的减贫特征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乡（镇）政府响应激励的难度未显著影响绩效，这一结果至少
表明：县级政府向基层投入的治理资源或其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补齐
短板的积极效应，致使贫困程度突出的乡（镇），绩效水平并不必然地低于一般
乡（镇）。例如，ＬＳ少数民族乡、ＨＱ少数民族乡的绩效水平高于ＡＨ镇、ＸＦ
镇的绩效水平，便是典型体现。

综合来看，激励内容偏好与特定贫困乡（镇）的强关联性、举措生效过程
与情境贫困深度的内在张力，形塑了激励响应路径与情境内在属性的“对冲效
应”，使得乡（镇）政府“减贫规模加码”的激励响应行为未显著增进治理
绩效。
２ ． 激励隐含逻辑与绩效考核导向的“向度有偏”
诊断减贫绩效考核与激励内容设定的关系，可以发现：前者以“两不愁三

保障”为遵循，凸显质量导向。后者因引入“减贫人口规模排序”为代表的竞
争性激励而极具效率导向。共时化存在的绩效考核与“奖多不奖少”的激励设
计，意味着基层政府需要在质量导向与效率理性间找寻平衡。

就其本质来看，减贫绩效考核遵循的是“过底线”逻辑，只要地方政府不
存在明显的帮扶对象漏评、错退问题，达到“两率一度”的要求，便不会触发
问责风险。然而，这并不构成地方政府运作过程的全部。尽管各地减贫实践以
“两不愁三保障”为基本目标，“减贫人口规模排序”蕴含的效率理性导向与同
侪竞争压力仍会在相当程度上强化县级政府响应激励信号的动力———这是因为，
倘若地方政府只遵循“两不愁三保障”的“过底线”要求，便难以在“奖多不
奖少”的激励竞争中占据相对优势。不仅如此，地方政府对激励信号的弱响应
也会放大其间隐含的“羞愧效应”，进而对组织的声誉管理带来挑战。由此，从
快从速的执行风格成为地方政府达成绩效的理性选择，这在资金投入、产业布
局等方面得到了鲜明体现，如Ａ县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累计投入资金５１ ３亿元，
为脱贫摘帽奠定了基础，但也带来了举债过重问题①。实施方案提出“着力发展
短平快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其中，特色产业培育与成效考核时限存在张力，
由于其在短期内难以迅速见效，地方政府的产业扶贫布局高度倚重于短平快项
目，Ａ县在下辖乡（镇）大力推广的茶叶采摘、乌鸡养殖便是其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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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９年调研得知，Ａ县在减贫领域的资金缺口达３０ ０４亿元，新增政府性存量债务
１４ ９６亿元。



（二）机制运作面向

１ ． 产业发展的同质化竞争与市场波动致使“帮能”功效弱化
在“撬动贫困群体内生发展动力”的语境下，地方政府多将产业扶贫视为

农户减贫增收的“锦囊妙计”，并在“政府＋企业＋合作社”模式构建、调动
农户积极性上倾注了大量心血。然而，通过实地调研获知，产业发展带来的经
济回报并非线性增长过程，特别是在产业同质化与市场波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可能致使“帮能援手”功效弱化①。

产业同质化即当地产业发展重点与周边县市重叠，增加农产品的供给总量
往往会引发“压价竞争”效应，这在Ａ县产业发展过程得到了鲜明体现。以核
桃种植为例，Ａ县早在２００６年就确立了“大力发展以核桃为主的高价值特色经
济林产业”，２０１８年全县核桃挂果面积高达１２３ ９７万亩。尽管核桃种植已成为
支柱农业，但近年收购价格低迷。而与Ａ县一江之隔的邻州Ｂ县同样将核桃种
植作为主导农业，不仅早在１９９５年就获得了“中国核桃之乡”的美誉，而且该
地核桃因品种优势、知名度高而在市场上占据了可观份额②。Ａ县在同Ｂ县的同
质化竞争过程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此外，诸如乌鸡养殖、茶叶采摘等短平
快产业的发展存在如下共性难题：尽管地方政府在产业项目选择与农户动员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项目投产后的价格却不由政府机制决定，加之产业扶贫进度
受绩效考核时限的约束，地方政府着力推进的产业项目要在短期内迅速提升附
加值尤为困难，就长期来看亦很难避免周期性的价格波动。

上述典例表明，与产业发展相关的市场波动是“帮能援手”功效弱化的一
个诱因。尽管地方政府有意将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但是产业发展意愿毕竟不等
于产业实践效能，尤其是考虑到发展过程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供需关系调整
将加剧效果的不确定性。Ａ县扶贫办对脱贫户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２４ ７１％
的脱贫户认为就业帮扶的增收效果不明显；４２ ８０％的农户增收主要靠务工等工
资性收入，产业扶贫效果亟待提高”，从中便体现出产业增收举措运行的现实
困难。
２ ． 转移支付与“多收少支”结构凸显“兜弱”效果
形塑绩效结果的另一路径与地方政府对“重点户”的限定性转移支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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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应当注意的是，治理实践中隶属于“帮能援手”范畴的举措非常多元化。此处仅以
覆盖面较广的产业扶贫为例，论证“帮能援手”功效弱化的主要原因。

Ｂ县通过联合科研院所深度开发产品，打造“核桃节”，拓宽了核桃种植产业链，在
栽培技术、种苗扩繁基地建设上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有关，后者在家庭收支结构上表现为“多收少支”，进一步形塑了战略实践的
“保障兜弱”效应。

首先，分析两类群体减贫增收路径差异，可以发现：（１）“一般户”因具有
相对更好的劳动发展能力，其融入产业发展、金融扶贫等“授人以渔”型举措
程度更深，政府转移的政策性补贴主要体现为退耕还林、粮食直补等，就性质
而言是普惠政策。“重点户”因劳动能力弱、生计资源匮乏，依赖地方政府转移
的农村低保等救助性补贴，从中凸显的是“授人以鱼”型举措的“兜弱”属
性。（２）从减贫增收路径的稳定性来看，“一般户”参与的“授人以渔”型举
措因受到市场因素影响，减贫效应呈现出不稳定的波动性特征；与之比较，“授
人以鱼”型举措仅面向“重点户”，由地方政府定期转移支付，减贫效应具有稳
定性特征。

其次，运用脱贫退出的收入核算公式，分析两类群体的家庭收支结构差异。
脱贫退出的人均纯收入核算涉及工资性收入（ａ）、生产经营性收入（ｂ）、财产
性收入（ｃ）、转移性收入（ｄ）、生产经营性支出（ｅ）与家庭人口数（ｎ），计
算公式如下：

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ａ ＋ ｂ ＋ ｃ ＋ ｄ － ｅｎ （６）
对“重点户”而言：（１）因为劳动发展能力、生计资源等维度的初始条件

薄弱，这一群体参与“授人以渔”型举措的生产经营性支出通常更少。（２）因
产业发展、金融扶贫等项目对农户的劳动能力具有门槛效应，自给自足的种养
殖活动难以规模化，“重点户”在生产经营性收入的报酬规模有限，而在低保等
“兜弱”项目上的转移性收入占据了总收入的绝大部分比例，致使人均纯收入易
受到转移支付的倾向性影响；与之相比，“一般户”通常以规模化的种养殖作为
增收途径，较大的生产经营规模意味着生产经营性支出也会相应增加。在生产
经营性收入呈现波动变化与生产经营性支出扩大的趋势下，受产业发展同质性
与市场波动的影响，极易造成产业项目带动收入增长的效果弱化———从绩效结
果看，虽然“一般户”的人均纯收入超过了贫困线，但是过线幅度不及“重点
户”，说明以产业发展为典型举措的“帮能援手”功效未得到充分发挥。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精准脱贫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创建的基础性机制如何影响绩效生产？是否

均衡回应了战略蕴含的双重价值导向？本文基于“激励响应－机制执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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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Ａ县“分类瞄准”减贫实践作为案例，将机制带回多层级政府结构检视，
剖析了减贫绩效的形塑机理。较之已有文献，本文边际创新体现在：

第一，连贯捕捉治理激励设计、机制运作直至绩效生成的经验细节，厘定
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为理解减贫治理初期强激励与绩效生产的关系提供了机
理性认识。实证结果发现，尽管以“减贫人口规模排序”为代表的竞争性激励
旨在促使地方政府强化效率意识，激励响应路径与情境内在属性的“对冲效
应”，加之激励隐含逻辑与绩效考核导向的“向度有偏”特征，致使任务繁重的
乡（镇）政府对激励信号的强响应（即“减贫规模加码”）未显著影响减贫绩
效。同时，激励信号所蕴含的同侪竞争与“羞愧效应”，亦使得地方政府在治理
质量与效率理性间找寻平衡，最终形塑从快从紧的执行风格，驱动农村场域的
治理绩效生产。由此，本文运用典型案例的微观数据：（１）区分了激励响应内
容与绩效考核导向的内在差异，从激励响应与机制运作两个维度对“地方政府
减贫绩效何以达成”作了机理解释。（２）揭示了激励信号响应的作用限度，在
学理层面详尽刻画了国家减贫进程中的乡（镇）政府角色。

第二，将视野转向“结构－机制－绩效”，聚焦“分类瞄准”机制的执行过
程，实证检验了地方减贫战略导向的现实定位。基于“减贫成效凸显非均衡的
‘帮能援手＜保障兜弱’特征”判断，本文进一步推论：在“帮能援手”功效
未充分溢出的情境下，地方政府面临发展型项目效果巩固与“兜弱”型资源支
出规模增加的压力。为此，在后脱贫攻坚时代，地方政府需要在治理机制更新、
资源整合与成本分担上开展更多的有益探索。

（二）政策启示
区分“帮能援手”与“保障兜弱”的价值导向，是对精准脱贫蕴含的细分

解构。事实上，本文旨在解答的问题与国家减贫治理中的“均值意识”紧密相
关。“均值意识”即贫困治理的机制举措，主要围绕“贫困群体人均纯收入过
线、提高村（组）农户生活处境的均值水平”布局。在此逻辑下，“分类瞄准”
及其配套的激励举措构成了减贫目标赖以达成的技术载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本文将研究重心瞄向机制承载价值与绩效结果的内在联系，评估地方减贫
效果的非均衡特征并揭示其中机理，结论可为乡村振兴施策实践提供如下启示。

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考虑，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转型与目
标调适，需适应乡村治理逻辑的话语转向，即从“均值意识”转向“方差意
识”。“方差意识”意味着不单向度地追求“治理效果均值过线”，而是在完善
需求导向型政策网络的过程中寻求“政策设计初衷与实施效果的离散度最小”。
在具体谋划上：（１）短期内仍需夯实治理举措的“保障兜弱”功能，在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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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框架内统合“发展”与“扶弱”双重价值，注重政策设计的平衡性。特别是
要加强对农村低收入群体、易返贫致贫户、突发困难户等政策对象的动态监测
与常态帮扶，增强公共政策在联结“村（组）公共服务供给—农户利益诉求回
应”上的协同性，避免政策运行的碎片化问题。（２）地方政府应持续监测特色
产业等发展型项目的运行效果，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优化产业结构，着力
通过乡村文旅农康融合发展、劳动力转移就业等举措提升农民获得感，巩固拓
展脱贫成果。（３）汇聚市场企业、社会组织的优势并释放潜力，使之助力地方
社区夯实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激活村（组）公共治理的主体性。

另外，恰如实证结果所揭示的，优化激励设计对夯实治理成效而言至关重
要，需要平衡好治理质量与效率理性取向的张力。如何促使激励信号更好地适
配治理需求？本文建议，一是规范治理激励的细分类型与数目。本着激励逻辑
与治理绩效考核相容的原则，激励信号须将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导向内涵式发展，
故应降低“数量比拼”型竞争性激励的比重，防治“激励指标层层加码”。二
是提升激励设计的精细化程度。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在不同细分领域的特性，匹
配差异化的治理激励，合理设置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目标，解决地方政府激励
不足的问题。三是完善地方政府激励响应的评价体系，加强府际互动与治理信
息共享，推动乡村振兴领域的纵向政府间关系由“控制－约束”转向“协作－
赋能”。

最后，本文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特别体现在结论基于单案例检验得出，
外部效度有限；囿于研究瞄向精准脱贫初期的县域治理绩效评估，对纵向时序
的绩效变迁关注不足，致使学理价值欠佳。由此，未来研究可在本文基础上作
延伸探讨。譬如，本文选取的“激励响应－机制执行”视角并不仅限于案例情
境，它亦适用于其余治理领域的实证检验，有助于发展地方政府行为的连贯认
识。此外，在乡村振兴语境下，蓬勃发展的治理实践对构建中国本土的乡村振
兴理论体系提出了现实需求。在这之中，地方政府的激励响应、治理机制的选
择与绩效生产的内在联系都需要被学界系统审视，对此的研究应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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